
簡      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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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麻里鄉公所 
民政課長陳敬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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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緣起 

 因本鄉泰和村公墓，墓區雜草叢生、環境惡
劣，殯葬品質不佳。 

 保安林內墳墓，因葬在非屬殯葬用地內，有
違反保安林應有之功能。 

 以上嚴重影響週遭居民生活品質及整體觀光
發展至鉅。 

 為解決前開問題，主動透過說明會和鄉親溝
通並交換意見，共同研議可行的公墓遷葬計
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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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範圍 

    一.泰和村公墓： 

     泰王段175地號 

     面積： 0.398414公頃 

     使用地類別：空白 

二.2506號保安林(文里溪至太麻里溪之間 

    及周邊墳墓： 

     使用地類別：國土保安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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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範圍-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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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計畫依據及內容 

（一）依據： 

 1、殯葬管理條例第30、32、39 、 41條 

 2、本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之一、第八條之二 

    3 、本鄉保安林地墳墓遷葬晉堂優惠辦法 

（二）內容： 

  1、依據前開本鄉自治條例及辦法規定： 

   公告期限內自行遷葬入本鄉三和納骨堂，   

   減收新台幣1.5萬元。 

2、逾期未自行遷葬，由本所代為遷葬： 

如有親屬認領時，本所應收取代遷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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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計畫期程 

項

次 

           期程 

 項目          

111年  112-113年 

9月 10-12月 1-12月 1-3月 

1 召開說明會    ██ 

2 公告遷葬             ████ ████████ ███████          

3 逾期未遷 

代為遷葬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██ ██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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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計畫目標 

（一）促進地方觀光發展 

環境改善後對於鄰近觀光景點有莫大助益，
除帶動地方觀光發展外，對鄉親的經濟收益
更有實質上的幫助。 

（二）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

完善的綠美化工作，可營造出乾淨、溫馨及
整潔的生活空間，進而取代昔日陰森、恐怖
的公墓景象。 

（三）端正殯葬風俗 
解決本鄉喪葬土地飽和及濫葬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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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泰和公墓及保安林 
地內墳墓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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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泰和公墓及保安林 
地內墳墓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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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墳墓查估數 

項目 數量 備註 

無法確認 
158 石頭 

設置數 
326 

空墳 
 

858 
 

合計 
13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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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鄉殯葬設施介紹 

懷恩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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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恩堂(祈福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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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恩堂(神主牌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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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恩堂(骨灰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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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恩堂(骨灰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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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應公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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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恩堂(電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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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葬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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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葬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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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葬區 



22 

九、殯葬設施之管理 

埋葬屍體之申請： 
埋葬屍體：應於公墓內為之。 
檢附文件向鄉公所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明。 

起掘許可證之申請： 
檢附文件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起掘許可證明。 

骨灰（骸）之存放或埋藏之申請： 
檢附文件向鄉公所申請。 
 

備註：身份證.除戶謄本.死亡證明.火化許可證
等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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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遷葬之「可行性評估」 

目標效益 可行性 

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
打造成乾淨、溫馨、整潔的生活
空間，取代陰森、恐怖的公墓景
象。 

促進地方觀光發展 
對於鄰近之觀光景點有莫大的助
益 

端正殯葬風俗 
解決本鄉殯葬土地飽和及濫葬問
題 

提升周邊土地價值 未毗鄰殯葬設施，土地價值提升。

風水影響較低 
原墓地勢較低，易受水災影響致
蔭屍產生，遷葬後無此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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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建議辦理方式 

(一)依前開之可行性評估: 
建議辦理遷葬，將先人安奉至三和殯葬園 

  區，以解決生活環境及殯葬品質不佳等 

  問題。 

(二)原保安林地回復其應有之功能。 



簡報完畢 
敬請指教 




